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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性国家标准

《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》

（报批稿）

编 制 说 明

标准编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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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“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《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

用技术规范》等35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

计划的通知”（国标委发〔2025〕2号）的要求，国家标准《悬挂

式气体灭火装置》由国家消防救援局归口，计划编号为

20250029-Q-906，项目周期12个月。国家消防救援局委托全国消防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固定灭火系统分技术委员会（TC113/SC2）承担

起草和技术审查任务。

（二）制定背景

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是一种预制的、以全淹没方式灭火的灭火

设备。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具有占地面积小，施工安装简便，工程

投资少，灭火剂无管网损失，灭火效率高等特点，而且不需要设置

专用的设备间，灭火装置悬挂于防护区内。对于不同容积的防护区，

可选择不同容积的装置进行保护，它使灭火剂能迅速、均匀地充满

整个防护区，广泛应用于电子计算机房、配电房、变压器房、档案

文物资料室、小型油库、电讯中心等小型防护区的消防保护。

我国研究悬挂式气体灭火技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，1991年公

安部批准发布了第一版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的行业标准《悬挂式卤

代烷灭火装置性能要求与试验方法》（XF 13-1991）。原公安部天

津消防研究所（现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）作为标准主编单位，

于2004年承担了1991版标准的修订任务，2006年行业标准《悬挂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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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体灭火装置》（XF 13-2006）发布实施。

XF 13-2006实施已近20年，我国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的生产规

模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不断扩大，目前国内有100余家悬挂式气体

灭火装置生产厂家。近年来，随着悬挂式气体灭火技术新的发展和

突破，产品应用领域也得到了拓展，目前已由民用建筑领域拓展到

电动汽车、新能源等领域的消防保护，悬挂式气体灭火技术的研究

和应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。

本次转化为强制性国家标准，一是将近年来悬挂式气体灭火装

置的新技术、新产品写入标准；二是针对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近年

来在生产、应用中出现的一些安全事故，分析由悬挂式气体灭火装

置自身造成事故的原因，强化安全性能要求。

该国家标准的制定将对产品的设计、生产、质量监督和管理等

方面起到指导作用，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、稳定产品性能，保证该

产品在消防工作中切实有效地发挥作用。

二、编制原则、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本文件的修订起草遵循以下基本原则。

1.先进性原则

编制组紧密跟踪最新版国际标准、先进国家和组织的标准、国

内悬挂式气体产品标准和相关测试方法、技术要求的最新内容。通

过充分调查研究和论证，借鉴并改进现有试验方法和技术，确保本

标准在产品技术规范内容和测试技术方法方面准确、可靠、便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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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适合性原则

本次修订起草工作紧密结合国内该产品的发展现状、实际使用

需求以及国内测试技术和设备的具体情况，确保修订的标准内容易

落地、便推广。

3.科学性原则

本次修订标准的关键指标以及更改和增加的技术内容，将尽可

能依据其他权威或可靠技术文件，或者通过实际测试验证或多家实

验室的比对实验等来确定，使标准内容更加科学并遵循技术指标经

济合理适用、利于批量生产、方便设计等原则，保证整体性能及一

些安全指标的统一，设计和检测有章可循。

4.规范性原则

标准在格式上严格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

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、GB/T 20001《标准编写规

则》的规定执行。本部分的计量单位和符号、代号符合GB 3100《国

际单位制及其应用》、GB 3101《有关量、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》

和GB 3102《量和单位》中的规定。

（二）主要技术要求的确定依据

1、适用范围的修改

本标准适用于悬挂式七氟丙烷（HFC-227ea）气体灭火装置、

悬挂式六氟丙烷（ HFC-236fa）气体灭火装置，充装其他气体灭火

剂的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可参照使用。删除了原标准涵盖的悬挂式

1301气体灭火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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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装置的性能参数

给出了悬挂式七氟丙烷（HFC-227ea）气体灭火装置、悬挂式

六氟丙烷（ HFC-236fa）气体灭火装置的最小工作压力，这些参数

给出后既保证了装置的安全可靠使用，也使设计方和生产者明确了

设计方向。

3、灭火剂取样口的要求

本标准规定“灭火装置应由灭火剂贮存容器、灭火剂取样

口……”，目的是满足灭火装置企业及监管机构进行产品核查的需

要，方便抽取灭火剂进行测试。

4、浓度分布性能要求

本标准用浓度分布性能要求替代了原标准的全淹没应用方式

灭A类火和灭B类火要求，更能全面反映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的产品

性能特点，设计、结构和配置的合理性。同时装置按照生产单位规

定的方式进行设置，可以最大限度地按照生产企业的设计要求对产

品性能进行考核。

5、局部应用灭火油盘和木垛级别的要求

目前，国内有的企业生产的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产品具备了局

部应用灭火性能，原标准对于局部应用灭火模型的尺寸未做限定，

导致部分不具有局部应用灭火性能的企业用大灭火剂量灭小模型

火，不能真实体现装置局部应用灭火性能。本标准增加了局部应用

灭火油盘和木垛级别的要求，符合了更好地规范具备局部应用灭火

性能的目的。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报
批
稿



6

6、对灭火剂的充装要求

目前气体灭火设备产品均列为自愿性认证产品，产品实际生产

过程中均参照XF 1203进行操作，原标准并未明确此要求，为此本

版标准明确了该要求。

7、调整灭火浓度

参照ISO 14520最新版的内容，将七氟丙烷灭火剂灭B类正庚烷

火、A类木垛表面火，灭火浓度分别调整为6.9%、4.9%；将六氟丙

烷灭火剂灭B类正庚烷火、A类木垛表面火，灭火浓度分别调整为

7.5%、5.0%。

8、状态监视要求

参照《气体灭火系统及部件》（GB25972-2024）标准，增加了

灭火装置及部件状态监视要求。

三、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，配套推荐性标准的

制定情况

（一）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

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等有关法律和《强制性国家

标准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5 号）等有关部门

规章的规定。

本文件与GB 50370《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》等相关强制性标

准的要求相协调一致。

（二）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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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在“标准体系表”内无配套推荐性标准。

四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、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

的对比分析

（一）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

无。

（二）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

该文件在现行XF 13-2006标准为基础，结合国内技术水平与生

产现状及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了该标准，未采用国际标准。
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和依据

标准编制过程中未有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六、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

根据前期行业调研，相对现行XF 13-2006，本标准制定的内容

不涉及原材料和产品生产设备、生产工艺的新投入，对检测设备的

更新有限。相关技术要求的提高与当前国内悬挂式灭火装置生产工

艺水平相适应，不会引起生产成本的明显增加。因此，本标准实施

所需技术条件是成熟的，建议按照正常流程进行发布和实施。本标

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建议为12个月。

七、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，包括实施监督管

理部门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依据等

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，对于产品生产、销售、进口产品或

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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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

者权益保护法》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

门规章的规定查处。

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配套齐全，对实施本标准无需

新增有关政策措施，实施监督管理部门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

为可按照上述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
八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

该产品涉及进出口贸易，需要对外通报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拟代替行业标准XF 13-2006《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》，

建议本标准实施的同时废止XF 13-2006。

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在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过程中，编制组未识别到涉及本标

准的专利内容。

十一、国家标准所涉及产品、过程或服务的目录

该标准主要涉及的产品有悬挂式气体灭火装置以及其生产过

程、维保服务等。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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